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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裁判文书网日前

披露一起“帮忙杀年猪受

伤索赔案”。2024 年 1 月

29 日下午，四川省合江县

70 岁 的 方 某 丙 杀“ 过 年

猪”，邀请同村 66 岁的方

某甲到自家帮忙“按猪”，

在杀猪过程中因猪挣扎踢

倒方某甲，导致方某甲摔

倒，致其重伤，出院诊断为

四肢瘫痪、颈部脊髓损伤、

颈椎骨折、脊柱骨折等，

2025 年经鉴定为颈椎骨

折脱位伴颈脊髓损伤致截

瘫，评定为四级伤残。

法律规定，无偿提供

劳务的帮工人因帮工活

动遭受他人损害的，根据

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

的 过 错 承 担 相 应 的 责

任。帮工活动具有互助、

临 时、一 次 性 消 费 的 特

点，义务帮工关系中，帮

工人自愿、无偿为被帮工

人提供劳务，被帮工人无

须支付报酬。由于帮工

活动的无偿性，被帮工人

有责任为帮工人提供安

全的帮工环境和保护措

施。

被告方某丙未提供

较好的安全环境和足够

的安全防护措施条件，造

成原告帮工过程中受伤，

存在过错。原告在帮工

过程中未尽到审慎注意

义务，没有采取任何防护

措施，自身亦存在过错。

法院审理，酌情确定

由被告方某丙承担 70%
的 责 任 ，原 告 自 己 承 担

30%的责任。判决方某丙

共应赔偿方某甲 52 万余

元。 据红星新闻

大爷帮忙“按年猪”
被猪踢伤致截瘫

老人在养老院摔伤后离世
安心养老过程中产生的意外，究竟谁来担责？

在养老院活动摔伤
因急性呼吸衰竭去世

2021 年 5 月，王某甲为其年

迈的父亲王某乙与某养老院签

订《服务协议书》，安排其入住并

接受专业照护。不料数月后，王

某乙在院内活动时不慎摔倒，经

医院诊断为股骨颈骨折。

治疗后，王某乙返回养老院

卧床休养，但其身体状况持续恶

化，后转入养老院内设医疗机

构，最终因长期卧床引发急性呼

吸衰竭，不幸去世。

王某甲认为，父亲的摔伤及

后续护理过程中，养老院未尽到

充分的安全保障与照护义务，该

失职行为与其父的死亡存在直

接因果关系。为此，他将养老院

诉至法院，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丧

葬费、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

慰金共计58万余元。

对此，养老院辩称，其已依

约履行全部服务义务，王某乙的

摔倒属意外事件，且其死亡系多

种基础疾病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养

老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法院判决：
养老院承担20%赔偿责任

法院审理认为，养老院作为专业服务机构，不仅

负有合同约定的服务义务，还须对入住老人承担法

定的安全保障义务。王某乙摔伤发生在养老院管理

区域内，法院指出，养老院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

证明其已完全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和全面的照护

职责，亦无法排除自身在环境安全、人员看护或应急

响应方面存在的疏漏。因此，对于王某乙摔伤这一

损害后果，养老院应当承担相应责任。

同时，法院也注意到，根据司法鉴定意见（认定

摔伤系去世的次要原因）、养老院已履行部分告知与

照护义务，以及养老服务本身具有公益性与高风险

等特点，法院最终判定养老院对王某乙的死亡后果

承担 20%的赔偿责任，赔偿王某甲死亡赔偿金、丧葬

费共计9.7万余元，其他诉讼请求未获支持。

律师支招：
细审协议、留存照护记录、善用法律资源

首先，签约前细审协议，明确权利义务。特别是

涉及特殊身体状况（如行动不便、认知障碍）的老人，

家属应与机构书面确认护理等级及对应措施，避免

口头承诺难以追溯。

其次，留存照护记录，及时沟通反馈。如有意外

发生，第一时间要求机构封存监控、固定证据，同时

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或改进建议，形成有效监督。

最后，引入外部监督，善用法律资源。可委托亲

友、社区工作者或律师作为联络人，定期检查机构服

务情况。

本文由浙江省法学会银发经济法治研究会提
供，作者系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孙亚琪

当“安心养老”的期望被
意外伤害打破，甚至引发生
命悲剧时，养老机构应承担
何种责任？家属权益又该如
何维权？北京市朝阳区人民
法院近期审结的一起典型案
例，为类似纠纷的处理提供
了清晰的判决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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